
湖南省桃江松木塘风电场 一 期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以及《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等相关要求，2020年8月29日，五凌桃江电力有限公司

在桃江松木塘风电场现场组织召开了湖南省桃江松木塘风电场一期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成员由建设单位（五凌桃江电力有限公

司）、 环评单位（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湖

南中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代表及5位专家组成。

验收工作组现场查看并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

会议昕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汇报，验收调查单位对验

收调查报告编制情况的详细介绍。 经质询、 讨论研究，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 建设地点：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境内。 风场范围介于东经

111°54 ’～l 12°08 ’，北纬28°20＇～28°24 ＇之间，场址海拔高程在350m～830m之间。

(2）、 建设性质及规模： 新建： 总装机规模50MW。

(3）、 建设内容： ①、 新建25台单机容量为2MW的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规模 ，吃

为50MW：②、 新建1座llOKV升压站，年上网电量为9597.81万kW•h，年等效满负

荷小时数为1919.56h，容量系数为0.219；③、 新建长度为20.85km集电线路，采用直

埋电缆；④、道路工程共计21.3恼，其中改建进场道路4.5km，新建场内道路15阳，改

建场内道路约1.8km。

(4）、 工程投资： 实际投资41013.8万元，工程实际环保投资1924.54万元（ 其中

保投资401.4万元、 水土保持实际投资1523.14万元）， 占总投资的4.69%。

(5）、 环评情况： 由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湖南省桃江松木

塘风电场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于2017年4月11日以 “ 湘环评［2017]15号 ” 文予以批复。

(6）、 桃江松木塘风电场一期工程于2017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12月全部

风机正式并网发电，2020年6月水土保持、 生态修复基本完成。 试运行期间工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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